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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一六年教师调动工作的意见
各中小学，独立幼儿园、职业学校，成教学校，虞山镇教育办公室：

教师的合理流动有利于稳定教师队伍，推进教育系统用人机制的改革，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促进师资队伍建设。根据二○一六年教育事业发展的具体情况，教育局对教师调动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申请调动人员类型及条件

(一)申请调动人员类型

1.申请调往外省、外县(市)，本市外系统；

2.申请调往本市城区学校;

3.申请调往本市其它镇学校;

(二)申请调动条件

1.申请调往外省、外县(市)，本市外系统:

(1)已婚,配偶在外省、外县(市)工作；

(2)教师本人或家庭有特殊困难;

(3)申请回原籍工作;

(4)工作需要；
2.申请调往本市城区学校:

(1)工作需要;

(2)教师本人或家庭有特殊困难;

(3)在原单位工作满三年;

(4) 申请调动的教师必须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3.申请调往本市其它镇学校;

(1)教师本人或家庭有特殊困难;

(2)在原单位工作满三年(调回家庭所在镇学校可适当放宽);

二、申请调动程序

1．所有要求调动工作的人员填写《教师调动审批表》。

2．各校必须在11月10日前将同意调出人员的材料：
（1）《二○一六年教师申请调动汇总表》；

（2）《教师调动审批表》；

（3）配偶工作单位的证明；

（4）本人学历复印件；

（5）本人市级以上业务称号复印件；

（6）本人产权房产权证复印件；

送交人事科审核，逾期不予接受，同时《二○一六年教师申请调动汇总表》、《教师调动审批表》电子稿发人事科黄（RSKH)，教育局不收取教师个人直接上送的调动材料。
3．农村学校申请调往市区（直属、虞山镇、东南街道）学校的教师，参加由教育局组织的相关考核，具体要求另发通知。根据考核成绩，由教育局确定拟调动对象。
4．拟调动对象必须继续在原学校工作至2016年8月，期间工作经学校考核，合格者方可办理正式调动手续；不合格者取消调动资格，三年内不得参加与调动相关的考试考核。

5．确认的拟调入人员，必须纳入拟调入学校2016年教育局批准的编制使用计划。

三、其它注意事项

1．要正确处理好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各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有科学发展的意识，要把立足点放在校本培养上，特别要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要求调动的教师必须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安排。鼓励初中富余教师向小学流动，申请调入城区小学的初中富余教师由教育局单独组织考核；在普通中学任教的职业专业教师原则上调入职业学校。凡是超编严重的学校同意调出教师的，教育局不再补充新教师。学校同意教师调动人数不得超过在编教师总数的5%，每个学科原则上不得超过1人，特殊情况由学校向教育局递交情况说明（超编学校调出不需要补员的除外）。
2．夫妻双方均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继续执行一方因工作需要或照顾特殊困难调入城区工作后，另一方至少在配偶调离3年以上方可提出调动要求的规定。

3．为确保完成创建各级先进学校的任务，2016年有创建任务的学校，骨干教师原则上不予流动。

4．为进一步推进教育均衡化的发展，积极鼓励骨干教师在农村中小学任教，继续实行骨干教师服务期制度。常熟市级教学能手及以上骨干教师必须自获得该称号起服务满三年方可提出调动要求；教育硕士必须自毕业起服务满三年方可提出调动要求。因工作需要，由组织上直接选调的教师，可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继续执行骨干教师调入学校向调出学校支付培养费的政策（标准为苏州市级学科、学术带头人及以上骨干教师8万元，常熟市级学科、学术带头人5万元，常熟市教学能手2万元，教育硕士2万元）。

5．严格执行人事调配纪律。城区各学校不得随意许诺农村学校教师调入，考核工作必须在教育局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凡经教育局组织考核确认为拟调动人员，任何学校不得拒绝接收；同时拟调动人员如不接受教育局考核后安排，则五年内不得参加教育局组织与调动相关的考试考核。
6．教师调动一律于2016年8月份办理手续，教育局开出调令后，原学校和教师解除合同关系，并付清2016年8月份基础性绩效工资，1-8月奖励性绩效工资到年底考核发放。教师凭学校介绍信到教育局报到，领取介绍信，在规定时间内到调入学校报到。调入学校做好接收工作，2016年9月份开始支付工资。
7.由于实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调入学校对调入教师按本校聘用条件及岗位数重新进行岗位聘用。如果调入教师原来的等级岗位已经超过核准比例，调入教师可能进入相应层次专业技术岗位的最低等级。
教师调动工作是一项严肃、细致、政策性强并受社会关注的工作，涉及到学校工作及教师切身利益，各校要把调动工作的政策宣传到位，鼓励教师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安心教育、教学工作。学校要尽力为有困难的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要认真掌握政策，严格把关，秉公办事，使我市的教师调配工作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下顺利进行。

附：《教师调动审批表》

   《二○一六年教师申请调动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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